
1 
 

 

 

近 3 年(110 年至 112 年)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公務車輛交通事故原因分析 

 

 

 

 

 

 

 

 

 
桃園市政府消防局 編製 

 

中華民國 113 年 11 月 



2 
 

摘要 

為使同仁全面瞭解 110 年至 112 年頻繁發生案件之根本原

因，由於每一案件案情均不同，因此相較過往統計資料，本次

統整爭議案件發生緣由、初步分析研判表、交通事故鑑定結

果，避免斷章取義而無法看出全貌，亦難以有效因應個案防

範，此外為保持同仁向心力，須做到何程度可避免執行緊急且

攸關生命搶救任務卻無刑事免責權的疑慮，瞭解公正單位評定

標準，使為對症下藥。 

因此全盤描述發生過程，後續初判結果、事故鑑定結果，

知道何種情境會被評定怎樣的結果，藉由展開分析，瞭解近 3

年本局公務車輛事故原因、件數及發生機率，另發現救護車發

生事故機率最高，將救護車交通事故總件數、件數占比、肇責

占比及可能原因細述於「參、救護車肇事責任及原因統計分

析」。 

除上述統計數據外，另外歸納交通事故初判、行車事故鑑

定委員會、地檢察署不起訴處分書之不同見解，統整於「伍、

分析與策進」，期能藉由本篇分析發現問題進而解決問題，藉以

有效降低本局公務車輛事故發生機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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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消防機關執行各類勤務，搶救時效分秒必爭，緊急任務下賦

予車輛不受相關交通號誌且其他車輛應避讓我方車輛之規定，

惟我方或其他車輛可能因遮蔽物之視線阻擋或本身視野死角，

亦或同仁可能不熟熟悉車況、路況，導致交通事故發生，而交

通事故不僅造成人員傷亡及財產損失，如漣漪效應般，因車輛

維修費用、肇責比例及調解爭訟等程序壟長，不僅波及消防

車、救護車可調度運用數量，更耗費駕駛同仁心神。 

因此為減少事故傷亡嚴重性與降低道路交通事故發生，藉由

加強道路駕駛訓練、進行案例教育報告及抽查行車紀錄器等方式，

養成同仁防禦駕駛之正確觀念及公正單位的規則，實為最根本解

決方式；為瞭解交通事故肇因，有效降低事故造成車輛損壞維修

費用負擔及維持車輛勤務戰力充足，茲進行 110 年至 112 年爭議

案件統計與分析，作為本局未來教育訓練及同仁勤教之參考。 

本文統計期間為 110 年 1 月 1 日至 112 年 12 月 31 日止，將

統計各年度車輛種類、事故原因與責任歸屬(針對初判分析研判

表、鑑定結果)，交通事故總事故量、各肇事原因比例等方向進

行分析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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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近 3年各項事故樣態分析 

(一) 事故樣態定義 

過往將事故原因粗略概分為 7 大類，以下分述其定義: 

1.十字路口(或多線道)擦撞:行經路口未注意左右來車或未充分減

速，民眾不及閃避。 

2.未保持安全距離:行駛過程未保持安全距離，擦撞前方車輛

或狹小巷道停放車輛、擦撞對向來車。 

3.倒車: 倒車過程撞擊車輛或周邊民宅。 

4.遭受撞擊:行駛過程突然遭受民眾車輛或寵物等其他物品撞

擊。 

5.斜坡路段起步或停等:於斜坡起步或停等未拉手煞車等操作

不當，導致車輛滑落。 

6.變換車道:包含超車時變換車道或車輛起步過程未充分觀察

周邊環境。 

7.其他:個案碰撞(如:進入巷內未留意遮雨棚等凸出物或車內

(車門等物件)掉落、開車門未注意後方車輛)。 

(二) 近 3 年(110 年至 112 年)各項事故原因統計 

統計近 3 年事故發生原因，針對頻繁發生原因及哪些因素可經由訓

練或大隊、宣達，以利有效降低事故發生率，如表 1。 
 

表 1、近 3 年本局各式車輛交通事故原因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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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110 年合計 42 件，各項事故原因中以「未保持安全距離」

13 件(占 30.95%)最高，「十字路口(或多線道)」及「遭受撞

擊」各 11 件(各占 26.19%)併列次之，如圖 1。 

 

圖 1、110 年交通事故原因統計 

 

 

2. 111 年合計 33 件，各項事故原因中以「遭受撞擊」12 件

(占 36.36%)最高，「未保持安全距離」10 件(占 30.3%)次

之，「十字路口(或多線道)」8 件(占 24.24%)第三，如圖 2。 

 

圖 2、111 年交通事故原因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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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2 年合計 30 件，各項事故原因中以「遭受撞擊」15 件

(占 50%)最高，「十字路口(或多線道)」及「未保持安全距

離」各 6 件(各占 20%)併列次之，如圖 3。 

 

圖 3、112 年交通事故原因統計 

 

 
 

 

(三) 近 3 年我方為肇事比例(50％以上)之案件，其各項事故原

因統計，如表 2、圖 4。 

 

表 2、近 3 年我方肇事比例 50％以上交通事故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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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4、近 2 年我方肇事比例 50％以上交通事故原因分析 

 

 
 

1. 以各年度呈現圖示如下： 

(1) 110 年合計 22 件，各項事故原因中以「未保持安全距離」11

件(占 50.0%)最高，「十字路口(或多線道)」4 件(占 18.18%)次

之，如圖 5。 

 

圖 5、110 年我方肇事比例 50％以上交通事故原因分析 

 

 
 

(2) 111 年合計 13 件，各項事故原因中以「未保持安全距

離」9 件(占 69.23%)最高，「變換車道」2 件(占 15.38%)次

之，如圖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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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6、111 年我方肇事比例 50％以上交通事故原因分析 

 

(3) 112 年合計 10 件，各項事故原因中以「未保持安全距

離」6 件(占 60%)最高，「十字路口」2 件(占 15.38%)次

之，如圖 7。 

 

圖 7、112 年我方肇事比例 50％以上交通事故原因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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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各車種交通事故發生率及救護車事故原因統計 

1. 本局交通事故車輛種類分析 

統計近 3 年本局交通事故車輛種類區分為「3.5 噸以上大型

車輛」、「非救護車且未滿 3.5 噸車輛」、「救護車」及「機車」等

車種，如表 3。 

 
表 3、近 3 年交通事故車輛種類分析 

 
 

2. 各年度車種比例分析 

(1) 110 年交通事故共計發生 42 件，其中「救護車」21 件(占

50％)最高，「3.5 噸以上大型車輛」及「非救護車且未滿

3.5 噸車輛」各 9 件(占 21％)併列次之，如圖 8。 

 

圖 8、110 年交通事故車輛種類占比 

 

(2) 111 年交通事故共計發生 33 件，其中「救護車」18 件(占

55％)最高，「非救護車且未滿 3.5 噸車輛」8 件(占 24.0％)

次之，如圖 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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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9、111 年交通事故車輛種類占比 

 

(3) 112 年交通事故共計發生 30 件，其中「救護車」19 件(占

63.33％)最高，「3.5 噸以上大型車輛」6 件(占 20％)次之，

如圖 10。 

 

圖 10、112 年交通事故車輛種類占比 

 
 

3. 小結： 

綜上可知，近 3 年本局交通事故車輛種類以救護車事故發生

頻率最高，其次 3.5 噸以上大型車輛及非救護車且未滿 3.5 噸

車輛發生次數約為救護車的 1/2，可能原因救護車出勤率高、

救護車於緊急情況車速快所需反應距離愈長，因此另針對救

護車分析事故原因及情境，如(四)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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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 救護車肇事責任及原因統計分析 

(一) 統計近 3 年救護車事故肇事責任及原因情境分析，惟原因情

境分析部分，如表 4 及表 5。 

 
表 4、近 3 年救護車肇事責任統計 

 
 

表 5、近 3 年救護車交通事故原因統計(不分肇責) 

 
 

圖 11、近 3 年救護車交通事故原因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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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茲就各年度救護車肇責比例及原因情境分析如下： 

1. 110 年救護車發生事故案件共 21 件，以下區分肇責比例及

原因情境分析： 

(1) 肇責比例： 

對方主因 14 件(占 66.67％)最高，我方主因 5 件(占 23.81

％)次之，如圖 12。 

 

圖 12、110 年救護車肇事責任統計占比 

 
 

(2) 不論肇責比例： 

統計救護車事故原因，以「十字路口(或多線道)擦撞」10

件(占 47.62%)最高，「未保持安全距離」及「遭受撞擊」

各 5 件(占 23.81%)次之，如圖 13。 

 
圖 13、110 年救護車交通事故原因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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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1 年救護車發生事故案件共 18 件，以下區分肇責比例及

原因情境分析： 

(1) 肇責比例： 

對方主因 12 件(占 66.67％)最高，我方主因 5 件(占 27.78

％)次之，如圖 14。 

 

圖 14、111 年救護車肇事責任統計占比 

 
 

 

(2) 不論肇責比例： 

統計救護車事故原因，以「十字路口(或多線道)擦撞」7

件(占 38.89%)最高，「遭受撞擊」6 件(占 33.33%)次之，

如圖 15。 

 
圖 15、111 年救護車交通事故原因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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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112 年救護車發生事故案件共 19 件，以下區分肇責比例及

原因情境分析： 

(1) 肇責比例： 

對方主因 12 件(占 63.16％)最高，我方主因 4 件(占 21.05

％)次之，如圖 16。 

 

圖 16、112 年救護車肇事責任統計占比 

 
 

 

(2) 不論肇責比例： 

統計救護車事故原因，以「遭受撞擊」10 件(占 52.63%)

最高，「十字路口(或多線道)擦撞」4 件(占 21.05%)次

之，如圖 17。 

 
圖 17、112 年救護車交通事故原因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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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 救護車爭議案件  

近 3 年本局救護車交通事故有爭議案件，有申請警察局交通事

故初步分析研判表(以下稱初判)及車輛行車事故鑑定委員會(以

下稱事故鑑定)總件數，並統計此類案件交通事故樣態分析，

由此得知某類事故樣態分析為大眾對道路優先行駛權有疑義，

並彙整車輛事故鑑定及檢察官認定依據。 

 

(一) 將近 3 年事故總件數、有申請初判件數納入比較，發現交通

事故總件數下降，但申請初判的件數增加，代表疑議事故件

數反而增加，故進一步分析每一件申請初判的交通事故樣態

分析： 

 
表 6、近 3 年救護車交通事故初判件數統計 

 
 

 

圖 18、近 3 年本局救護車交通事故有申請初判件數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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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9、近 3 年本局救護車交通事故總件數及有申請初判件數比例 

 

 
 

(二) 為瞭解本局救護車疑義案件(有申請初判)的交通事故樣態，

瞭解出勤交通事故原因，將上述原因再詳細區分各項原因及

情境，俾利未來修正事故懲處標準及作為同仁未來案例宣導

教材。 

1.  近 3 年本局救護車交通事故有申請初判件數比例如下： 

(1) 110 年本局救護車交通事故有申請初判件數比例，其中十

字路口計 3 件占最高，如圖 20。 

 
圖 20、110 年本局救護車交通事故有申請初判件數之事故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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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111 年本局救護車交通事故有申請初判件數比例，其中十

字路口計 6 件占最高，如圖 21。 

 
圖 21、111 年本局救護車交通事故有申請初判件數之事故原因 

 

(3) 112 年本局救護車交通事故有申請初判件數比例，其中十

字路口計 4 件占最高，如圖 22。 

 

圖 22、112 年本局救護車交通事故有申請初判件數之事故原因 

 

十字路口擦撞

6件
遭受撞擊 

3 件 

變換車道 

2 件 

十字路口擦撞

4件

未保持安全距離

1件

遭受撞擊

1件



22 
 

2. 由於疑義部分需要瞭解整個案件經過，再進一步比對初判

結果，以下彙整 110 年至 112 年有申請初判案件數量，並分

析其中事故樣態數量、雙方肇事原因及受傷件數： 

(1) 110 年申請初判件數總計 4 件，十字路口(或多線道)擦

撞 3 件最多，其次未保持安全距離 1 件，以下將分別概

述交通事故狀況及初判結果。 

A. 事故樣態：十字路口(或多線道)擦撞 

(A) 案件 1： 

I. 案件經過： 

我方執行緊急救護任務，遇綠燈時準備左轉，遭

綠燈直行機車 A 碰撞(第一階段)，另於等待警察

人員處理時，另一輛機車 B 未注意前方交通事故

而發生二次碰撞(第二階段)。 

II. 受傷人員：對方機車騎士受傷。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有。 

IV. 道路燈號：我方及對方均為綠燈。 

V. 行駛方向：我方左轉；對方直行。 

VI. 初判結果： 

i. 我方： 

第一階段：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第二階段：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ii. 對方 A： 

第一階段：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

程救險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

警號，不立即避讓；機車行駛禁行機車道。 

第二階段：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iii. 對方 B： 

第一階段：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第二階段：未注意車前狀況。 

(B) 案件 2： 

I. 案件經過： 

我方救護任務直行(支道)時，於無號誌十字路口

與對方 A 直行車輛直行(幹道)發生碰撞，雙方

再撞到便利商店前的機車 B。 

II. 受傷人員：雙方均受傷。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有警示、警鳴，無停

等。 

IV. 道路燈號：無號誌通道；我方支道，對方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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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 

V. 行駛方向：均為直行(碰撞於交叉路口)。 

VI. 初判結果： 

i. 我方： 

疑似依法行使交通優先權，惟仍應顧及行人

及其他車輛安全。 

ii. 對方 A： 

疑似聽聞警報器聲響，行經路口未依規定禮

讓公務車輛；領有普通重型機車駕照，駕駛

小型車。 

iii. 對方機車 B： 

在禁止臨時停車處所停車。 

(C) 案件 3： 

I. 案件經過： 

我方救護勤務中車輛直行(紅燈)通過路口與 692

巷(T 字路口)左轉車輛發生碰撞。 

II. 受傷人員：雙方均受傷。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有警示、警鳴，無停

等。 

IV. 道路燈號：我方紅燈，對方綠燈。 

V. 行駛方向：我方直行，對方左轉。 

VI. 初判結果： 

i. 我方： 

執行緊急任務紅燈直行，未充分注意來往車輛之

安全。 

ii. 對方： 

疑似聞救護車之警號，不立即避讓。 

B. 事故樣態：未保持安全距離 

(A)案件 1： 

I. 案件經過： 

我方執行救護勤務車輛,雙方車輛於消防救護通

道會車時發生撞發生碰撞。 

II. 受傷人員：無。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有警示、有警鳴、有

減速、未停等。 

IV. 道路燈號：無號誌通道。 

V. 行駛方向：均為直行。 

VI. 初判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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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我方： 

疑似交會時未保持適當之間隔。 

ii. 對方： 

聞救護車之警號，不立即避讓者；疑似交會時

未保持適當之間隔。 

(2)  111 年申請初判件數總計 11 件，遭受撞擊 3 件、十字

路口(或多線道)擦撞 6 件最多及變換車道 2 件，以下將

分別概述交通事故狀況及初判結果。 

A.  事故樣態：遭受撞擊 

(A) 案件 1： 

I. 案件經過： 

我方執行緊急救護任務車輛靜止狀態，遭對方小

貨車碰撞我方後掀背門。 

II. 受傷人員：無人受傷。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執行緊急任務暫停於

路邊，僅須開啟警示燈但不須閃爍、警鳴。  

V. 道路燈號：路旁無道路燈號。 

VI. 行駛方向：我方停止狀態，對方直行。 

VII. 初判結果： 

i. 我方：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ii. 對方： 

閃避不當。 

(B) 案件 2： 

I. 案件經過： 

我方救護任務車輛靜止狀態被撞(遭遇閃避貨車之

機車追撞)。 

II. 受傷人員：無人受傷。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執行緊急任務暫停於

路邊，僅須開啟警示燈但不須閃爍、警鳴。  

V. 道路燈號：路旁無道路燈號。 

VI. 行駛方向：我方停止狀態，對方直行。 

VII. 初判結果： 

i. 我方：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ii. 對方： 

閃避不當。 

(C) 案件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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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案件經過： 

救護勤務將患者送至○○醫院，車輛停放於○○

醫院後方消毒、整理裝備，遭從社區地下停車場

上來的小客車轉彎時碰撞。 

II. 受傷人員：無人受傷。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無。  

V. 道路燈號：無道路燈號。 

VI. 行駛方向：我方停止狀態，對方右轉。 

VII. 初判結果： 

i. 我方：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ii. 對方： 

未注意車前狀況。 

B.  事故樣態：十字路口(或多線道)擦撞 

(A) 案件 1：(大林) 

I. 案件經過： 

我方救護勤務返隊(綠燈左轉時)；綠燈直行

機車看到救護車(已超過車道中線)車滑行後

撞上救護車，機車駕駛擦挫傷。 

II. 受傷人員：無人受傷。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執行緊急任務暫停

於路邊，僅須開啟警示燈但不須閃爍、警

鳴。  

V. 道路燈號：路旁無道路燈號。 

VI. 行駛方向：我方準備左轉，對方直行。 

VII. 初判結果： 

i. 我方： 

轉彎車未讓直行車先行，肇事致人受傷。 

ii. 對方： 

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為閃避而駕車失當倒

地滑行。 

(B) 案件 2：(桃園) 

I. 案件經過： 

我方執行緊急救護勤務，行經十字路口，與

自小客車擦撞。 

II. 受傷人員：無人受傷。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執行緊急任務均開

啟警示燈、警鳴器，但未減速停等。  



26 
 

V. 道路燈號：我方燈號為紅燈，對方為綠燈。 

VI. 行駛方向：均為直行車。 

VII. 初判結果： 

i. 我方：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ii. 對方： 

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警號，不立

即避讓。 

(C) 案件 3：(華勛) 

I. 案件經過： 

我方執行緊急救護勤務，送醫途中行經十字

路口，與小貨車發生交通事故。 

II. 受傷人員：無人受傷。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均開啟警示燈、警

鳴器，有減速停等。  

V. 道路燈號：我方燈號為紅燈，對方為綠燈。 

VI. 行駛方向：均為直行車。 

VII. 初判結果： 

i. 我方：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ii. 對方： 

a.聞救護車之警號，不立即避讓。 

b.直行車占用右轉專用道行駛。 

c.疑似超速。 

(D) 案件 4：(內壢) 

I. 案件經過： 

我方執行緊急救護勤務，於十字路口與機車

發生碰撞。 

II. 受傷人員：機車騎士受傷。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已開啟警示燈、警

鳴器，有減速未停等。  

V. 道路燈號：對方綠燈，我方紅燈。 

VI. 行駛方向：均為直行車。 

VII. 初判結果： 

i. 我方：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ii. 對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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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疑似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

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警號，

不立即避讓。 

b. 疑似超速行駛。 

(E) 案件 5：(興國) 

I. 案件經過： 

我方執行緊急救護勤務，行經十字路口時，

與自小客車擦撞。 

II. 受傷人員：無人受傷。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均開啟警示燈、警

鳴器，有減速未停等。  

V. 道路燈號：我方燈號為紅燈，對方為綠燈。 

VI. 行駛方向：均為直行車。 

VII. 初判結果： 

i. 我方：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ii. 對方： 

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

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警號，不立

即避讓。 

(F) 案件 6：(龍潭) 

I. 案件經過： 

送醫途中行經十字路口與機車發生交通事

故。 

II. 受傷人員：機車騎士受傷。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均開啟警示燈、

警鳴器，有減速未停等。  

V. 道路燈號：我方燈號為紅燈，對方為綠

燈。 

VI. 行駛方向：均為直行車。 

VII. 初判結果： 

i. 我方：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ii. 對方： 

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

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警

號，不立即避讓。 

C. 事故樣態：變換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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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案件 1： 

I. 案件經過： 

執行緊急救護勤務擬左轉時，後方機車擬超車

救護車(跨越雙黃線)發生碰撞。 

II. 受傷人員：機車騎士受傷。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均開啟警示燈、警鳴

器，有減速未停等。  

V. 道路燈號：無燈號，案發位置為雙黃線。 

VI. 行駛方向：均為直行車。 

VII. 初判結果： 

i. 我方： 

疑似迴車時，未注意其他來車。 

ii. 對方： 

a. 疑似未注意車前狀況。 

b. 疑似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

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警號，不

立即避讓。 

(B) 案件 2： 

I. 案件經過： 

返隊途中，道路縮減，與外側機車發生交通事

故。 

II. 受傷人員：機車騎士受傷。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無須開啟警示燈、警

鳴器，有減速未停等。  

V. 道路燈號：無燈號，案發位置為道路縮減。 

VI. 行駛方向：均為同方向直行車。 

VII. 初判結果： 

i. 我方： 

後車超越前車時，未注意車前狀況及兩車之間

隔，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ii. 對方：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3)  112 年申請初判件數總計 8 件，遭受撞擊 1 件、十字

路口(或多線道)擦撞 4 件最多及未保持安全距離 3 件，

以下將分別概述交通事故狀況及初判結果。 

A.  事故樣態：遭受撞擊 

(A) 案件 1： 

I. 案件經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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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方執行緊急救護任務車輛直行，行經 T字無號

誌路口，遭對方小客車自對向網狀線轉至我方車

道，並碰撞我方左側。 

II. 受傷人員：無人受傷。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執行緊急任務均開啟

警示燈、警鳴器。  

V. 道路燈號：無道路燈號，對方為支道，我方幹

道。 

VI. 行駛方向：我方直行，對方從支道轉進我方幹

道。 

VII. 初判結果： 

iii. 我方：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iv. 對方： 

1. 支道車(停)未讓幹道車先行。 

2. 疑似聞救護車之警號未立即避讓。 

B. 事故樣態：十字路口(或多線道)擦撞 

(A) 案件 1：(內壢) 

I. 案件經過： 

我方執行緊急救護任務車輛，為轉進醫院於往轉

線左轉，與直行機車發生碰撞。 

II. 受傷人員：機車騎士受傷。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執行緊急任務均開啟

警示燈、警鳴器。  

V. 道路燈號：為直行路對向有網狀線。 

VI. 行駛方向：我方準備左轉，對方直行。 

VII. 初判結果： 

i. 我方：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ii. 對方： 

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車、毒性

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警號，不立即避讓。 

(B) 案件 2：(龍潭) 

I. 案件經過： 

我方執行緊急救護勤務，行經十字路口，與

左側機車發生擦撞。 

II. 受傷人員：機車騎士受傷。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執行緊急任務均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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啟警示燈、警鳴器，有減速未停等。  

V. 道路燈號：我方燈號為紅燈，對方為綠燈。 

VI. 行駛方向：均為直行車。 

VII. 初判結果： 

i. 我方： 

疑似未注意左、右來車。 

ii. 對方： 

疑似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

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警號，

不立即避讓。 

(C) 案件 3：(八德) 

I. 案件經過： 

我方執行緊急救護勤務，行經多線路口，與

右側第二線道機車發生擦撞。 

II. 受傷人員：機車騎士受傷。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執行緊急任務均開

啟警示燈、警鳴器，有減速未停等。  

V. 道路燈號：我方燈號為紅燈，對方為綠燈。 

VI. 行駛方向：均為直行車。 

VII. 初判結果： 

i. 我方：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ii. 對方： 

疑似聞消防車、救護車、警備車、工程救險

車、毒性化學物質災害事故應變車之警號，

不立即避讓。 

(D) 案件 4：(草漯) 

I. 案件經過： 

我方執行緊急救護勤務，行經 T字路口，與

右側直行車輛發生擦撞。 

II. 受傷人員：無人受傷。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執行緊急任務均開

啟警示燈、警鳴器，未減速停等。  

V. 道路燈號：我方燈號為紅燈，對方為綠燈。 

VI. 行駛方向：均為直行車。 

VII. 初判因對方遲遲未作筆錄，因此警方跡證不

足，經分析後無法釐清肇事因素，因此本局

申請鑑定，以下以鑑定內容簡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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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鑑定結果我方：(簡述) 

紅燈號誌時直行，在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

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救

護車行車行車管制號誌正常運作交岔路口，

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 

ii. 鑑定結果對方：(簡述) 

聞有救護車執行緊急任務車輛之車號，應減

速暫停，不得搶快進入路口，以避讓直行緊

急任務車輛先行；自用小客車行車管制號誌

正常運作交岔路口，未暫停避讓執行救護任

務之救護車先行，為肇事主因。 

C. 事故樣態：未保持安全距離 

(A) 案件 1：(山峰) 

I. 案件經過： 

我方雲梯消防車執行緊急勤務，雙方車輛於消

於狹小巷道會車時發生碰撞。 

II. 受傷人員：無。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有警示、有警鳴、有

減速、未停等。 

IV. 道路燈號：無號誌通道。 

V. 行駛方向：均為直行。 

VI. 初判結果： 

i. 我方： 

行車未注意車前狀況。 

ii. 對方：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B) 案件 2：(復旦) 

I. 案件經過： 

我方雲梯消防車執行緊急勤務，雙方車輛於消

於狹小巷道會車時發生碰撞。 

II. 受傷人員：無。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有警示、有警鳴、有

減速、未停等。 

IV. 道路燈號：無號誌通道。 

V. 行駛方向：均為直行。 

VI. 初判結果： 

i. 我方： 

行車未注意車前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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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i. 對方：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C) 案件 3：(興國) 

I. 案件經過： 

我方救護車救護勤務返隊，雙方車輛於十字路

口發生碰撞。 

II. 受傷人員：無。 

III. 有無警示、警鳴與停等：無警示、警鳴。 

IV. 道路燈號：雙方都是綠燈。 

V. 行駛方向：均為直行(雙方併行)。 

VI. 初判結果： 

i. 我方： 

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ii. 對方： 

向左偏行未充分注意其他車輛。 

(4) 統計事故樣態與肇事因素、受傷件數件數關聯性： 

A. 110 年救護車總計申請初判 4件： 

(A) 「十字路口(或多線道)擦撞」3件： 

I. 我方有肇事因素：2件。 

II. 受傷件數：3件；僅其中 1件我方尚未發現肇事

因素。 

(B) 「未保持安全距離」1件： 

I. 我方有肇事因素：1件。 

II. 受傷件數：0件。 

B. 111 年救護車總計申請初判 11 件： 

(A) 「十字路口(或多線道)擦撞」6件： 

I. 我方有肇事因素：1件。 

II. 受傷件數：2件；均為我方尚未發現肇事因素。 

(B) 「變換車道」2件： 

I. 我方有肇事因素：2件。 

II. 受傷件數：2件；我方均有肇事因素。 

(C) 「遭受撞擊」3件： 

I. 我方有肇事因素：0件。 

II. 受傷件數：0件。 

C. 112 年救護車總計申請初判 8件： 

(A) 「十字路口(或多線道)擦撞」4件： 

I. 我方有肇事因素：2件。 

II. 受傷件數：4件；其中 2件我方有肇事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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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 「未保持安全距離」2件： 

I. 我方有肇事因素：1件。 

II. 受傷件數：0件。 

(C) 「遭受撞擊」1件： 

I. 我方有肇事因素：0件。 

II. 受傷件數：0件。 

3. 發現發生後續爭議(有申請初判及鑑定者)之事故樣

態，最多者為「十字路口(或多線道)擦撞」(3 年總計

9件)，有爭議案件中最易造成人員受傷(3 年總計 9

件)，有爭議案件中我方有肇事因素(計 3件)比例最

高，作為日後主要預防方向。 

4. 此外已申請初判且申請鑑定件數 110 年 0 件、111 年 2

件、112 年 1 件，以下簡述鑑定委員會敘述，希望瞭

解專家委員陳述的內容，此外另有 1特殊案件(對方提

告我方有責)一起列述： 

(1) 案情如前述 112 年「B.事故樣態:十字路口(或多線

道)擦撞-案件 4(草漯)」： 

A. 路權歸屬： 

(A) …(略)，對造方行經肇事地中央分向…(略)丁

字岔路口左轉彎，在聞有救護車執行緊急任務

車輛之警號時，應減速暫停，不得搶快進入路

口，以避讓執行緊急任務車輛先行。 

(B) 我方救護車執行救護任務，沿…(略)行駛外側

車道，行經肇事地中央分向…(略)丁字岔路口

於紅燈號誌時直行，在行駛時，駕駛人應注意

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 

B. 鑑定意見： 

(A) 對造方駕駛自用小客車…(略)交岔路口，未暫

停避讓執行救護任務之救護車先行，為肇事主

因。 

(B) 我方駕駛救護車行經…(略)交岔路口，未充分

注意車前狀況，為肇事次因。 

(2) 案情如前述 111 年「B.事故樣態:十字路口(或多線

道)擦撞-案件 6(龍潭)」： 

C. 路權歸屬： 

(C) 對造方自述超速行駛外側車道，…(略)，在行

駛時，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時採取必要之安

全措施；且在聞有救護車執行緊急任務車輛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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警號時，應減速暫停，不得搶快進入路口，以

避讓執行緊急任務車輛先行；又行車速度，應

依照速限標誌或標線規定行駛，不得超速；並

且未持有普通重型機車駕駛執照，不得駕駛重

機車。 

(D) 我方救護車開啟警示燈及鳴笛執行緊急任

務，…(略)，於紅燈時相穿越路口直行，屬執

行救護任務車輛，路權優先。 

D. 鑑定意見： 

(A) 對造方無照駕駛重機車、自述超速行駛且未充

分注意車前狀況又未避讓直行任務救護車先

行，為肇事原因。 

(B) 我方無肇事因素。 

(3) 案情如前述 111 年「B.事故樣態:十字路口(或多線

道)擦撞-案件 5(興國)」： 

A. 路權歸屬： 

(A) (略)…，對方行駛時，應注意車前狀況，並隨

時採取必要之安全措施；且聞有執行緊急任務

車輛之警號時，不論來自何方，均應立即避

讓；又執行緊急任務車輛行經交岔路口時，已

進入路口之車輛應駛離至不妨害執行緊急任務

車輛行經動線之地點；同向以外未進入路口車

輛應速暫停，不得搶快進入路口，以避讓執行

緊急任務車輛先行。 

(B) (略)…，我方執行緊急救護任務，行經肇事地

中央橋墩劃分島之行車管制號誌正常運作交岔

路口，屬往龍潭方向執行緊急救護任務中之車

輛，路權優先。  

B. 鑑定意見： 

(A) 對造方未充分注意車前狀況且未避讓直行任務

救護車先行，為肇事原因。 

(B) 我方無肇事因素。 

(4) 特殊案件(對方提告我方有責)，案情如 111 年「B.

事故樣態:十字路口(或多線道)擦撞-案件 6(龍

潭)」： 

我方同仁遭對方提告，但經地檢察署檢察官不起訴

處分，對方不服而申請再議，再經高檢署檢察官審

核駁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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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高檢署檢察署處分書得出以下重點參考： 

A. 對方傷勢是否係被告之過失所致，尚難遽斷。 

B. 被告(即我方)救護車執行任務時，得不受行車速

度之限制，且於開啟警示燈及警鳴器執行緊急任

務時，得不受標誌、標線及號誌指示之限制…(道

路交通安全規則第 93 條第 2項有明文)，被告既

已開啟警示燈並鳴笛，車上又載有病患…勘信被

告確有遵守上開規定，難認被告有何過失。次

查，本件交通事故經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

定會鑑定肇事因素，鑑定意見亦認被告駕駛救護

車無肇事因素，尚難僅憑告訴人受有上開傷害之

結果，而據此反推被告即有何過失。 

C. 交通安全規則訂立之本旨，乃繫於交通路權優先

之概念，亦即關於他人違規行為所導致之危險，

僅就可預見，且有充足時間可採取適當之措施以

避免結果之發生時，方負其責任，對於他人突發

不可知之違規行為並無防止之義務。若事出突

然，行為人依當時情形，不能注意時，縱有結果

發生，仍不得令負過失責任。 

D. 原處分已調查認定被告依規定駕駛執行救護任務

之救護車，路權優先，參以車禍發生當時，聲請

人係以機車車頭碰撞救護車右前輪，有車損照片

附卷可考，實難期待具優先路權之被告能防免聲

請人因前接肇事原因而發生碰撞之結果，難認被

告有何過失，自難謂聲請人所受傷勢為被告過失

行為所致。 

(三) 鑒於道路優先行駛權爭議案件，從 110 年 4 件申請初判案

件，111 年申請初判案件增加至 11 件，112 年申請初判案件

仍達 8件，因此同仁執行緊急任務應留意自身權益及鑑定委

員會評定的方向(如：我方的注意義務)，以下彙整本節爭議

案件資料陳述如下： 

1. 發生件數最高者： 

交通事故樣態：十字路口(或多線道)擦撞。 

2. 最易造成人員受傷： 

交通事故樣態：十字路口(或多線道)擦撞。 

3. 我方有肇事因素之案件數最高者： 

交通事故樣態：十字路口(或多線道)擦撞。 

4. 有經鑑定案件數最高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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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事故樣態：十字路口(或多線道)擦撞。 

5. 概略交通事故鑑定委員敘述共通點，得知委員一定會

詢問及調查的內容： 

(1) 是否我方執行緊急救護任務。 

(2) 是否已開啟警示燈及警鳴、緩慢直行。 

(3) 是否對方周遭的車輛已煞車減速避讓。 

(4) 是否車上載有患者。 

(5) 紅燈時穿越路口直行，屬執行救護任務車輛，路權

優先。 

(6) 對方行駛時，應注意車前狀況，隨時採取必要之安

全措施；且聞有執行緊急任務車輛之警號時，不論

來自何方，均應立即避讓。 

6. 經前述各案件發生情形，臚列我方得以初判、鑑定結

果及地檢署、高檢署(刑事部分的注意義務)對無肇事

因素之重點如下： 

(1) 我方執行任務時，得不受前項行車速度之限制，且

於開啟警示燈及警鳴器執行緊急任務時，得不受前

項行車速度之限制，且於開啟警示燈及警鳴器執行

緊急任務時，得不受標誌、標線及號誌指示之限

制；車上載有患者，勘信我方確有遵守上開規定，

難認我方有何上開過失。(前提要件：我方執行緊

急任務、我方救護車已開啟警示燈、警鳴器，、) 

(2) 交通事故經桃園市政府車輛行車事故鑑定會，鑑定

意見在卷可稽。(可見事故鑑定是刑事起訴時會查

調的依據) 

(3) 交通安全規則訂立之本旨，乃繫於交通路權優先之

概念，亦即關於他人違規行為所導致之危險，僅就

可預見，且有充足時間可採取適當之措施以避免結

果之發生時，方負其責任，對於他人突發不可知之

違規行為並無防止之義務。若事出突然，行為人依

當時情形，不能注意時，縱有結果發生，仍不得令

負過失責任。(以此邏輯推測，當案件可預見、且

有充足時間可採取適當措施以避免結果發生，當為

能注意，而本案案件我方已有明顯的減速或停等，

使對方有充足時間可避免結果發生，卻還發生時，

不得令負過失) 

 



37 
 

伍、 分析與策進 

一、 觀念宣導 

(一) 持續辦理分隊巡迴講習與座談 

若以舊觀念執行任務將有礙本局同仁權利，故將持續宣

達安全駕駛觀念，藉由本局每年保險公司均有辦理交通

事故安全駕駛訓練，強化同仁如何降低發生交通事故機

率、發生卻不造成嚴重傷亡、瞭解發生後現場事故處理

流程、後續調解及事故鑑定處理流程。 

(二) 瞭解公正單位評定標準： 

藉由過去發生經過、原因及公正單位評定責任歸屬，以

推論執行緊急任務時應注意之規則，將有助於同仁防範

重大交通事故發生。 

事故鑑定委員關注於是否為執行緊急任務、是否載送危

急病患、是否開啟警示燈及警鳴器、是否我方駕駛有明

顯減速停等行為、是否對方周圍車輛已有減速避讓行為

(當對方周圍的車輛可以停等避讓時，會凸顯我方確實有

做到減速或停等並有警示、變頻等動作讓周遭車輛注意

到緊急車輛)。 

二、 增加駕駛訓練 

(一) 有爭議案件的事故樣態以十字路口(或多線道)居多，且

均為執行緊急任務期間，經常面臨以下情況： 

1. 同仁的精神壓力大。 

2. 需要駕駛專心程度更高。 

3. 為把握黃金救援時間，同仁駕駛時可不受速限、號誌

規定，惟每個路段、巷口在某個時刻車流量多寡等路

面狀況、某些路口可能有機車等竄出難預測，但現行

事故鑑定委員會仍會認定車輛駕駛需要防禦駕駛行

為。 

4. 救護車輛與一般自小客車高度差異不大，警示燈會被

其他車輛遮擋，而其他機車及小客車也經常因視線死

角而使周遭民眾只聞其聲、不見其影，調解時或在事

故鑑定委員會經常聽到「我怎麼知道在哪個方向出

來?你們闖紅燈為何無減速、未注意車前狀況?」此些

防禦駕駛應有的觀念。 

(二) 因此本局在過去案件經歷累積下制定相關規定(例如：

執行緊急任務，穿越十字路口請減速通過、必要時停止

行駛)，實為避免後續調解困難或事故鑑定時危及同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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權益。 

(三) 歸納上述現象，建議分隊增加駕訓的頻率，熟悉車輛規

格(總車長、車頭長寬、總車寬等)及性能(加速時間、

剎車力道、剎車距離等)、路況等，將有助於同仁增加

出勤時信心、減緩出勤時緊張情緒而誤判或漏未注意可

能有車輛竄出之情況。 


